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友會
補助系學會活動辦法暨申請表
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依據本會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決議，補助系學會活動辦法如下：
1. 每屆上限8萬元，單次活動無限制。請於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遞交當學期活動企劃書。
2. 可用於活動講師費、場地租用、舞台架設、餐點、文具道具、印刷，比賽之報名、車資、住宿等，或其他符合系友會創會宗旨之項目。
2、 發票需打系友會統編，收據需有公司大小章。
抬頭：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友會／統編：42460504
3、 每學期結束後兩週內辦理核銷，核銷時應備
1. 填寫「系友會核銷申請表(excel)」，電子檔mail給曾助教
2. 將所有單據依編號排列整齊，繳交給台北系辦曾助教
4、 聯絡人：曾助教／連絡電話：02-25181680／email：wmin@gm.ntpu.edu.tw


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
○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活動企劃書

【活動總表】（自行增刪）
	序號
	活動名稱
	活動總預算
	擬補助金額

	1
	
	$
	$

	2
	
	$
	$

	3
	
	$
	$

	4
	
	$
	$

	5
	
	$
	$

	6
	
	$
	$

	7
	
	$
	$

	8
	
	$
	$

	合計
	$
	$



備註：每場活動不超過一頁，須撰寫以下內容

1.活動名稱：
2.活動日期：
3.活動地點：
4.活動目的：
5.參加對象：
6.內容簡述：
7.活動總預算：
8.擬補助金額：
2
